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兽药广告的审查批准事项流程图





申请人直接申请终审





不予受理：不属于许可范围或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



更正或补齐材料：可以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；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返回材料并出具一次性《补正告知》








向申请人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



通知申请人办理领取许可文件相关手续


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窗口人员按最终决定进行处理








自受理初审合格决定及广告作品之日起9日内或自受理之日起14日内作出终审决定，主管局长核准签字





自受理之日起10日内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等进行审查作出初审决定，出具《兽药广告初审决定通知书》





受理：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查验提交申请是否具有申请资格。








申请人申请





调回复审：该兽药在使用中发生畜禽死亡以及造成一定经济损失的；兽药广告审查依据发生变化的；兽药产品标准发生变化的；上级农牧行政管理机关认为批准决定不妥的；广告监督管理机关或者上级农牧行政管理机关提出复审建议的；广告审查机关认为应当调回复审的其他情况。








重新审查：广告审查批准号有效期满的；广告内容需要改动的











